
从摩尔根到塞维斯:酋邦理论的创立

易建平

提要  塞维斯的社会发展理论,是否否定了摩尔根的根本学说? 本文检视了摩尔根

以后文化人类学的发现直至塞维斯的酋邦理论, 认为, 不像一些中国学者所担心的那样, 塞

维斯是摩尔根的敌人;而是,前者对后者的基本理论, 进行了十分重要的修正、补充与发展:

塞维斯是摩尔根学说优秀的继承者与发展者。

关键词  

随着考古学、历史学与民族学的发展,随着整个国家的开放, 愈来愈多的中国学者将目

光投向了国际学术界新的理论与方法。塞维斯的社会演进学说,尤其是酋邦学说,便是近年

来在中国相关学术界悄悄地产生了变革性影响的外来文化之一。这主要表现在愈来愈多的

中国学者, 使用酋邦理论, 而不是传统的军事民主制理论,来解释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不

过,对于有的中国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而言, 塞维斯的理论,依旧显得陌生。有些学者,有意

无意地把塞维斯看作是对中国学术传统的威胁,看作是摩尔根的一个敌人。其实,在欧美学

术界, 没有比新文化演进论者更为重视摩尔根的了。像怀特、斯图尔德、塞维斯、弗里德、卡

内罗、克赖森这些在当代文化人类学取得重要成就的学者,之所以被称作新文化演进论者,

便是他们继承与发展了古典文化演进论者尤其是摩尔根等人的理论。我们这篇文章的目的

之一就是要告诉大家,塞维斯不是摩尔根的敌人, 而是他的继承与发展者。当然, 本文更为

直接的目的还是,勾画出来一条酋邦学说产生过程的基本线索。下面就从摩尔根开始。

一、摩尔根的社会演进理论

中国学者对摩尔根的社会演进理论十分熟悉,这里只简单地概括一下他的人类社会分

期学说与氏族社会特征理论。

摩尔根( 1818~ 1881)的社会演进理论主要阐述在他 1877 年发表的!古代社会∀ #一书

中。人类社会的发展史, 他分作两大部分。一是氏族性的和社会性的, 它产生了社会,其基

础在于人身与氏族制度。一为政治性的, 它产生了国家, 其基础在于地域和财产。再进一

# Lew is H. Morgan, A ncien t Soci ety: Researches in the L ines of H uman Progress f rom Savagery , through Barbari sm to

Civi li zat ion. London: M acmillan and Co, 1877.



步,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分为蒙昧( savagery)、野蛮( barbarism)和文明( civilizat ion)三个

时代。其中, 蒙昧时代的社会又可分为: # 一、低级蒙昧社会。恩格斯称之为∃人类的童

年%。&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人类以植物果实为生,分节语言已经产生。但是, ∃自有历史以

来,人类各部落中已见不到处于这种社会状态的例子了%。∋ 二、中级蒙昧社会。始于食鱼

和用火,终于弓箭发明。例子有∃ 澳大利亚人和大多数波利尼西亚人%。( 三、高级蒙昧社

会。始于弓箭发明, 终于制陶术发明。例子有∃哈得孙湾区的阿撒巴斯卡人部落、哥伦比亚

河流域部落和南北美洲某些沿海部落%。) 野蛮时代的社会则可分为: ∗ 一、低级野蛮社会。

始于制陶术。在东半球,终于驯养动物。在西半球, 终于使用灌溉法种植玉蜀黍等作物, 以

及使用土坯和石头建筑房屋。例子有北美密苏里河东岸的印第安人部落等。二、中级野蛮

社会。在东半球始于动物饲养。在西半球始于灌溉农业和使用土坯与石头建造房屋。终于

冶铁术发明。例子在西大陆有中南美洲的村居印第安人, 在东大陆有亚洲的闪米特人和雅

利安人。+ 三、高级野蛮社会。始于铁器制造, 终于标音字母发明和使用文字来写文章。例

子有∃荷马时代的希腊部落、罗马建城以前不久的意大利部落以及凯撒时代的日耳曼人部

落%。,

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是摩尔根划分三大时代的最为重要的标准。恩格斯对摩尔根的分期

法有一个很好的概括: ∃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

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 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

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 是真正的

工业和艺术的时期。% −

在文明社会产生之前,在摩尔根的理论中,人类社会组织形态的演进是从以性为基础的

婚级组织开始的, 然后发展成为以亲属为基础的氏族,历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  ,最后

发展成为民族。总的来说,摩尔根原始社会组织的基础在于血缘关系,其根本的特征在于平

等。正如塞维斯所言,摩尔根认为,原始社会与政治社会相反, ∃是以平等的外婚制血缘群体

( gens)为特征的%。!在他看来, 原始社会的实质是家庭性的、平等的、无阶级的和共产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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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man R. Service, A Cen tury of Controv ersy : E thnological Issues f rom 1860 to1960 ( Orlan do: Academic Press, 1985) ,

pp. 130- 131.

部落联盟是否到处都存在,摩尔根在这一点上并无把握。参见易建平: !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 . . 对摩尔根和恩格斯

有关论述的再思考∀ ,!历史研究∀2003年第 5期,第 142 . 159页;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 . . . 民主/专制/国家:起

源问题比较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 3 . 102页.

摩尔根:!古代社会∀ ,第 47 . 60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卷,第 24页。

摩尔根:!古代社会∀ ,第 11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卷,第 21 . 22页。

摩尔根:!古代社会∀ ,第 10 . 12页。

摩尔根:!古代社会∀ ,第 9 . 10页。

摩尔根:!古代社会∀ ,第 9页。

摩尔根:!古代社会∀ ,第 9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18页。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 ,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商务印书馆 1977年版,第 9 . 10页。



的,在那里缺乏私有财产、企业家、市场、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和强制性质的政府, 文明社会则

在这些方面与其完全相反。#虽然, 原始社会在摩尔根那里被划分为前面提到的六个∃民族

学时期%,然而, 从平等的∃氏族(0gent il1或者0clan1 )%社会,向一个权力更为集中、不平等(世

袭阶等制)、出现新的财产形式等等现象的社会发展的这一过程,在他那里却没有相应的阶

段划分,因而,在摩尔根看来, ∃从原始社会( societas, 原文斜体, 下同 . . . 引者)到政治社会

( civitas)的政治变迁,相对而言是突然发生的%。&这种理论并不孤立。塞维斯告诉我们, 在

19世纪的其他进化论者甚至 20世纪的许多进化论者如柴尔德( V. Gordon Childe)和怀特

那里也都是一样: ∃文化演进的主要区别都是存在于原始文化和文明之间的, 也即摩尔根的

societas(亲属社会) (原文斜体,下同 . . . 引者)与 civ itas(文明社会或者国家社会)之间的。% ∋

二、不平等氏族制度的发现

然而, 在摩尔根同时尤其之后,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却在这种平等的原始社会中,发现

了许多材料,无法使用摩尔根的民主自由平等学说来进行解释。在这方面, 塞维斯 1985年

出版的!民族学百年争论: 1860- 1960∀,将其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了简单而清晰的梳理。

塞维斯首先提到的是努玛/德尼/菲斯泰尔/德/古朗士 ( Numa Dennis Fustel de

Coulanges) ,一位摩尔根的同时代人。他发表的!古代城市: 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和制度研

究∀一书,阐明了古典世界是一个等级制的神权政治世界, 宗教在整个社会中起着支配作

用。(他关于古代家庭和氏族( gens)的讨论,描绘出了完全不同于摩尔根所给出的一幅图画。

古朗士的亲属组织顺序类似于梅因的顺序:家庭( families)繁衍为氏族( gens) ,氏族联合为胞

族( phrat ry) ,胞族联合为部落( t ribe) , 部落最后联合为城市( city )。)从表面上看去, 除了头

尾之外,这些都与摩尔根研究的易洛魁人的组织制度相似。不过, 塞维斯告诉我们,在古朗

士那里,氏族是一种神权政治性质的∃等级(原文斜体 . . . 引者)组织, 按照父系制度和长子

继承制度的贵族原则来安排的%。∗它与易洛魁人的平等社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因

而,塞维斯明确地指出: ∃摩尔根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将易洛魁的氏族( clan)与早期希腊和

罗马的氏族( gens)等同了起来。% +因为:在早期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 ∃各个成员家庭是围绕

着一个世袭的神权性质的祭司- 酋长的核心按照等级排列的,部落中的各个不同氏族又是

围绕着一个贵族氏族按照等级排列的(黑体为引者所加)。然而,在易洛魁人的氏族中,各个

家庭都是相似的分子,它们都来自于一个共同的祖先, 因而具有平等的血统, 在氏族内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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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man R. S ervice, A Cen tury of Con trover sy: Eth nological I ssues f r om 1860 to 1960 , pp. 9- 10.

Elman R. S ervice, A Cen tury of Con trover sy: Eth nological I ssues f r om 1860 to 1960 , p.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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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William Small. Garden C ity: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864) , pp. 126- 131.

Elman R. S ervice, A Cen tury of Con trover sy: Eth nological I ssues f r om 1860 to 1960 , p. 9.

Elman R. S ervice, Prof il es in Ethnology , p. 498.

Elman R. S ervice, A Cen tury of Con trover sy: Eth nological I ssues f r om 1860 to 1960 , p. 131.

Elman R. S erv ice , Prof i les in Eth nology ( Rev. edit 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 1963) , p. 498.



力平等;不同的氏族之间也彼此平等 . . . 正如摩尔根所言, 它们0民主地1构成为一体。% #

另外一位重要的学者是雷蒙德/弗思( Raymond Firth)。他 1936年发表的!我们蒂科皮

亚人∀,塞维斯称之为人类学研究中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弗思发现了原始社会中大量存

在的一种社会结构, 十分不同于摩尔根描绘的那种平等的氏族制度结构。蒂科皮亚是波利

尼西亚一个面积不大的小岛。在那里, 社会结构和世代承袭的阶等( inherited rank)与地位

制度, 都是波利尼西亚式的,也即是,有些家族( houses)承袭下来的阶等, 高于另外一些家族

承袭下来的阶等。在那里也存在着波利尼西亚式的三级制:第一级 ariki, 是占有贵族神权

政治等级地位的那些酋长家庭;第二级 pure,是次级贵族, 由那些以仪典长老为家长的一些

家庭组成; 第三级 fakaarofa,是指那些不拥有任何重要祭祀特权的普通家庭。各个家庭地位

之高低取决于家长的阶等,家长的阶等又取决于他在仪典中职责之重要性。酋长实行长子

继承制,次子们则从原来的家庭分离出去,最终建立自己的家族,建立自己的世系群,自己成

为次级酋长: ∃整个体系就以此方式扩展开来。遍及蒂科皮亚岛四个氏族的酋长因此都有亲

戚关系; 酋长与酋长之间地位的高低, 按照年龄排定, 也即年长酋长的地位高于年轻酋

长。% ∋为了描述这种以最初的世系群在历史上的兴起时间和分化后的年资为依据的阶等划

分方式,弗思提出了∃分支结构%( ramificat ion)这一术语。他使用分支( the ramage)一词来称

呼各种扩散出去的家族( paito)。(分支的各个组成部分, 无论是家庭和亚世系群( sublin

eages) ,还是酋长和头人, 相互之间关系都不平等, 它(他)们之间地位的区别是按照世袭的

阶等制度来划分的。这就与摩尔根氏族群体的成员家庭相互之间的关系不一样, 后者是平

等的;在分支中,阶等地位根据长幼按照父系制度承递,而在摩尔根的理论中,出生次序无关

紧要。)

接下来一位重要的学者是埃德蒙/利奇( Edmund R. Leach)。他的代表作!缅甸高地的

政治制度∀, ∗研究的是缅甸卡钦山地克钦人( the Kachin)的社会,也即我国的景颇族在缅甸

境内一部分人的社会。在克钦人的社会中, 利奇发现有平等世系群( the egalitarian lineage)

和等级世系群( the hierarchical lineage)两种类型。克钦人自己把前者称为 Gumlao, 后者称

为Gumsa。+ Gumlao最大的政治单位只是村落, 它没有酋长, 成员相互之间关系平等。

Gumsa的规模则比 Gumlao 要大一些。在整个 Gumsa社会中存在着三个等级:地位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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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umsa%和∃ Gumlao% ,汉译或作∃ 古姆萨%和∃ 古姆朗% ,前者意思是旧制度,亦即山官制度,后者意思是∃ 起来推翻旧制

度% ,引申为没有山官统治的民主制度。龚佩华:!景颇族山官制社会研究∀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第 145页。

Edmund R. Leach, Poli ti cal Syst ems of Hig hland Bur ma (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 1954] ) .

Elman R. S ervice, A Cen tury of Con trover sy: Eth nological I ssues f r om 1860 to 1960 , p. 121.

Elman R. Service, A Century of Cont rov ersy: Ethnological I ssues f rom 1860 to 1960 , p. 121; Raymond Firth, We, the

T ikopia , p. 597.

Elman R. S ervice, A Cen tury of Con trover sy: Eth nological I ssues f r om 1860 to 1960 , p. 120.

Raymond Firth, We, the Tikopia (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6) ; Elman R. Service, A Cen tury of Cont rov ersy:

E thnological Issues f rom 1860 to 1960 , p. 119.

Elman R. S ervice, A Cen tury of Con trover sy: Eth nological I ssues f r om 1860 to 1960 , p. 10.



是世袭酋长,其次是酋长周围的贵族亲戚,地位最低的是普通成员。#

塞维斯认为,弗思和利奇在民族学中的上述发现, 悄然地纠正了∃摩尔根的错误%。&

首先使用酋邦( chiefdom)一词的是卡莱尔沃/奥贝格( Kalervo Oberg )。1955年,他在一

篇文章中,分析了南美洲低地的一种部落社会,使用了∃政治上组织起来的酋邦( politically

organized chiefdoms) %这一术语。∋他把酋邦与所谓∃相同性质的( homogeneous)%和∃分散的

( segmented) %低地部落区别了开来。在南美洲的低地酋邦社会里, 酋长有解决纠纷的权力,

处罚罪犯甚至处死犯人的权力,还有为战争目的征募人员与征收物资的权力。他头衔繁多,

妻妾成群,房屋很大, 出行乘轿, ∃通常通过中间人与普通人讲话%。(塞维斯认为, 奥贝格使

用的酋邦一词, 引起了人们注意到社会政治组织分类中拥有集中领导权( cent ralized leader

ship)的一种类型。)几年之后, 斯图尔德和法龙( Louis C. Faron)也使用了这一术语。∗

在塞维斯看来, 保罗/基希霍夫( Paul Kirchhof f)的论文!人类社会的氏族原则∀, 则∃是对
氏族( the clan- gens)问题进行充分的概念分析和讨论,并且把它放在广阔的土著社会范围

内加以研究的第一篇著述%。+基希霍夫认为,在狩猎采集经济阶段的社会组织是小型公社。

之后,出现了氏族社会。在那里,一共有两种类型的氏族。一种是∃单面外婚制%的,其特点

是,氏族成员相互之间关系绝对平等。另外一种则是十分不同的不平等的∃圆锥形氏族%,在

其中,每个成员的地位,取决于他和直系始祖之间血缘关系之远近。基希霍夫有一个十分形

象的说法,认为这种氏族∃也许可以比喻作一个圆锥体,整个部落都是一个这样的圆锥体,顶

端是传说中的祖先 . . . 在这一个圆锥体的内部是2 2很多类似的小圆锥体, 而每一个小圆

锥体的顶端都与这一个大圆锥体的顶端切合,或者与它相联系。这些小圆锥体的各个底部,

代表着一个特定时期的各个不同氏族的成员圈子, 它们之间时不时相互交叠。% ,在圆锥形

氏族社会里,等级广泛存在,从最高的神圣的祭司- 酋长一直往下排列到最低的普通人(有

时甚至到服贱役的人 . . . 奴隶)。虽然地位各不相同, 然而, 他们之间都或多或少具有亲戚

关系。高血统的人与氏族- 部落祖先的关系最近,他们拥有经济、社会和宗教事务方面的领

导权。祖先通常被看作是神。基希霍夫认为,这种氏族制度异常灵活,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可以发展成为更大规模的更为复杂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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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斯认为,基希霍夫圆锥形氏族理论的最大缺陷是, 把这类等级制的氏族与平等的单

面外婚制氏族放在了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同一个发展阶段。#这一不足, 最早是由弗里德在

1957年弥补的,当时,他发表了!单系血缘群体分类∀一文 & , 把这两类血缘群体放进了同一

个进化序列中来考察,认为在它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它们分别处于文化复杂体不同的

发展层面之上, 各自拥有着十分不一样的整合功能( corporate funct ions)。∋

这就是说, 在摩尔根之后,学者们逐渐发现了,在文明社会产生之前,原始社会并非到处

都是平等的,摩尔根认为所有的血缘群体都类似于易洛魁人平等的社会组织,似乎是犯了一

个严重的错误。(事实上,有一种氏族是不平等的,那就是古朗士著作里早期印欧人、闪米特

人和后期希腊人与罗马人的氏族, 弗思的分支,利奇的 Gumsa, 奥贝格的酋邦, 基希霍夫的圆

锥形氏族,等等。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原始社会是否到处都是平等而自由, 而是,这种不平等

的氏族社会,在人类社会演化的过程中,到底应该占据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塞维斯的贡献就

在于,在摩尔根平等的原始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首先放进了一个不平等的发展阶段,使得

从前者到后者的演化,不再变得那么突然。简单地说, 正是为了弥补摩尔根学说的缺陷, 在

古朗士、弗思、利奇、奥贝格、基希霍夫与弗里德等人研究的基础之上, 塞维斯提出: ∃如果我
们认为,等级氏族社会不同于平等氏族社会, 而且晚于平等氏族社会, 处于平等氏族社会和

政治文明社会的中间阶段,那么, 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将得到解决。% )塞维斯说, 那些问题

自摩尔根时代起,一直存留了下来,困扰着许多现代进化论者, 如柴尔德、斯图尔德和怀特,

以及可能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在平等的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之间,引进一个等级制

的过渡社会阶段,原来在 societas 和 civi tas 之间发现的显著区别 . . . 无阶级的社会和以财

产划分为基础的阶级社会,无政府和国家,习惯统治和镇压性的法律统治,等等之间的显著

区别,就不再存在了。这个过渡社会阶段塞维斯就把它叫做酋邦。酋邦一部分是原始的,一

部分又已经不是原始的了。在存在着一种既不同于平等的氏族社会又不同于以阶级为基础

的等级制社会的特殊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 酋邦学说并未创建什么完全新的东西。塞维斯

只是把古朗士的等级制氏族、弗思的分支、利奇的 Gumsa、奥贝格的酋邦和基希霍夫的圆锥

形氏族等等名称统一起来,放进了他人类社会演进理论中的适当位置而已,放进了他游团-

部落- 酋邦- 国家四个发展阶段中的第三阶段。这种做法, 也就是在平等的原始社会和划

分为阶级的国家社会之间加进一个特殊的等级制社会的过渡阶段的理论,塞维斯自己就看

作是摩尔根以后文化人类学所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从此文化人类学相关领域的研究无

不受到他的影响,产生了一大批重要的成果, 大大地推动了直至今日的史学、民族学、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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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演进理论方面的探讨。

三、塞维斯的酋邦理论

当然,这不是说,塞维斯在这种过渡社会的具体研究中,就没有任何贡献。较之前人,应

该承认,他的理论更为具体,更为明确, 更为系统。

首先,他告诉我们,较之部落, 酋邦通常是一种生产力发展水平更高、人口密度更大的社

会。更具发展指标意义的是, 酋邦是一种结构更为复杂、组织程度更高的社会, 这与游团和

部落比较起来, 尤其表现在,酋邦具有着协调经济、社会与宗教活动的中心这一点上。#

其次, 塞维斯强调,酋邦是一种再分配型的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生产

分工与产品分配的需求, 而这反过来又必然产生相关的协调活动,这就需要有一种实行再分

配活动的中心。一般来说,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一个社会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就越多, 交

换的需求与进行交换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交换反过来又刺激这个社会产生一种需要,由一

个中心权威进行产品再分配。在典型的酋邦社会里,酋长是再分配者,他经常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从社会其他成员手中接受食品以及其他一些生活必需品, 其中一些再分配给大家, 一

些储藏起来以备日后庆祝节日或者度过饥荒之需求。此外, 某种生产活动本身,比如,捕鲸

鱼、捕鲑鱼等,也需要在参与者之间进行全面的协调与再分配活动。∋

在酋邦的兴起过程中,再分配活动扩展与正式化到一定程度,首领的权力或者说权威也

有可能随之扩展与正式化,因为他作为再分配者的地位愈益成为有用的,甚至能够说愈益成

为不可缺少的。这就是说,领导权的兴起和巩固与再分配活动密切关联。而∃酋长一职一旦

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常设职位(原文斜体 . . . 引者) , 社会不平等便成为这个社会的特征

了,最后消费也成为不平等的了。% (一开始,再分配者可能是共同体中的贡献最大者, ∃最后

他因为是(原文斜体 . . . 引者)再分配者而获得了一种地位%。)酋长逐渐获得了高的等级。

随着酋长职位世袭制的实行与酋长地位的提高, 酋长家庭所有成员的地位都高于了普通家

庭的成员,随后,他那所属地方亲族群体各个家庭成员的地位也提高了,乃至最后,他的整个

世系群处于了社会的中心位置。∗在波利尼西亚人与北美西北沿海的印第安人等等的一些

十分有名的酋邦社会中, 每一位成员都以与其酋长世系关系的远近, 来确定自己的地位。+

就是这样, 分工,交换,再分配,促使协调管理的中心出现了。再分配过程中出现的首领

的领导权与身份地位,随着时间推移,为长子继承这一制度所稳固, 最终转变了一个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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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族关系结构。平等社会的世系群或者氏族,转变成为了∃圆锥形氏族%。在那里,每个人在

家庭中的地位, 所有旁系( collateral lines of descent )的地位,都各不相同了,他(它)们都分成

了不同的阶等。地位高低不同的根据, 从世系角度看, 是主世系的始祖以及从该世系所分衍

出来的分支世系的始祖们的长幼次序, 各个世系的每一相续后代不朽人物们的长幼次序;从

个人角度看,则是他们在家庭中的排行。#这就是基希霍夫的∃圆锥形氏族%。

这种广泛存在的阶等,就是酋邦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不平等现象存在于酋邦社会的

各个部分、各个角落,整个酋邦的社会结构就是一座大的金字塔,小的地方性组织,小的亲族

群体结构,也是一座座微形的金字塔。群体与群体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 个人与个人之间,

都不平等。在最开始,酋长作为再分配者,获得了高等级的地位,后来这一地位通过长子继

承一类制度而制度化,随后人们根据与他关系的远近, 分为不同的阶等。&

在酋邦社会中, 阶等处处存在。阶等是特定的、精确的。因此, 在某种社会关系中: ∃一

位贵族也是一种(原文斜体 . . . 引者)特殊的贵族。% ∋由于这些阶等是个人性质的, 一般由

长子继承的,所以按照出生次序来决定个人地位的谱系一扩展, 阶等也随之扩展。在酋邦的

谱系观( the genealog ical concept ions)中,有长子下传其长子的大宗,还有次子下传其长子的

小宗, 次子下传其次子的小小宗, 等等。∃ 这就是所谓的圆锥形谱系。% (这种谱系在上述关

系中反映出,传承自同一始祖的所有同时后裔不平等的身份关系,也就是所谓的阶等关系。

再强调一句:酋邦的等级职位传承一般采取长子继承制。) 通常,在父系酋邦中, 酋长

的职位由长子继承;在较为罕见的母系酋邦中, 则由长甥继承。∗但是,并非所有的酋邦都实

行世袭制度。+比如,在新西兰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的波利尼西亚人那里, 在萨摩亚( Samoa)人

那里,在北美西北沿海地区的一些印地安人那里, 许多酋邦的高等级地位都是开放性的。

在这一点上最后还需要提到,在酋邦的社会地位与经济生活的关系方面, 塞维斯认为,

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因而, ∃阶级%一词并不太适用于经济方面。虽然, 在这种社会中,阶

等划分很细,它甚至细细划分到各个家庭;在那里,往往从顶端到底部都有一种连续的阶等

区分。,比如,在努特卡人( the Nootka)那里, ∃若有阶级,则每一个人自己即是一个阶级。% −

与后来中世纪不一样的是,虽然人们实行∃内部分等,很像一个封建贵族阶级实行的内部分

等 ,但是在他们之下并无一个广大的农民阶级%。酋邦成员并不区分为拥有土地而自己并

不耕作的贵族阶级与耕作而自己并不拥有土地的农民阶级, 这是酋邦社会和中世纪欧洲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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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社会的一个根本区别。#在酋邦社会中, 在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并无截然不同的经济差异。

酋邦社会第二个根本的特征是,拥有固定的或者说常设的领导, 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所

谓∃中心%的领导。通常, 人类学家把这种领导称之为∃集中型的领导%。具有集中的管理组
织,具有治理的具体事务, 但是并无合法暴力支撑其决策的真正政府。拥有∃ 集中型的领

导%,酋邦以此区别于无中心的游团和部落; 但是, ∃并无合法暴力支撑其决策的真正政府%,

酋邦又因此而区别于以合法暴力支撑的国家。

并无合法暴力支撑其领导权, 那么,酋长又靠什么来实行领导呢? 塞维斯告诉我们, 他

们依靠的是权威。这是酋邦社会权力结构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酋长的权威建筑在等级

或者阶等的基础之上, 而不建构在强制性的暴力也即阿兰德特的∃权力( power) % &之上。

∃在原始社会里, 我们往往发现, 传统的等级制度完全不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而胜任统

治。% ∋酋邦社会的上层分子根据世袭的权威角色分成各种阶等,但是, 他们的∃权威%并未得

到那种垄断武力的政府的支持;酋邦缺少镇压的暴力。(

概括地说来,酋邦社会的权力结构具有四个特点。)第一个是∃集中的管理%。第二个是

∃世袭等级制%。这两个特点使得酋邦社会与前此阶段分散与平等的游团社会和部落社会根
本地区别开来。∗第三个是神权权威。第四个是∃ 非暴力的组织%; 或者换句话说, 无正式而

合法的强制性的暴力镇压工具,这是酋邦与后此阶段同样称之为∃集中型社会%国家的根本

区别。所谓∃国家垄断武力,强调使用武力,可以明白无误地宣示自己的权力%, 然而,酋邦却

无合法武力支撑的政府, 以调解各种社会纠纷,处理各种社会问题。+

酋邦社会缺乏强制性的约束力, 那么, 又是依靠什么来维持社会秩序的呢? 塞维斯认

为, 这种社会拥有一种非正式的公共约束力, 处于制度化的现代法院与原始的家族习惯之

间。,其中,在典型的酋邦社会里,消极的约束力,比如舆论指责, 朋友不与友好,互惠关系被

取消,等等,起了极大的作用; 是它们增强了社会的整合度。−

在酋邦社会中, 最为有效的约束手段,就是宗教的超自然惩罚。我们知道, 祖先崇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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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 tat e and Civ il iz ation : The Process of Cu ltural Evolut ion, p. 11; Hannah Arendt, Betw een Past and Future ( New

York: Viking, 1961) , pp. 92- 93.

塞维斯认为,封建制度不是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而是某种政治类型的特殊历史变体。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 tate and Civ i li zat ion : T he Process of Cul tural Evolution , p. 80.



酋邦社会里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在那里, 神祗崇拜往往也就是祖先崇拜。#名义上, 酋邦是

属于神也就是祖先的。由于始祖嫡系后裔的长子与始祖的关系最近,因此,他通常就成为了

酋长;而且,由于和祖先这种特殊的关系,他本人也往往获得特殊待遇,本身被视为神圣。因

此,说酋邦的统治者是神也就是祖先,实际上是说, 统治者是其代理人酋长。从神也即祖先

那里获得权威, 以神也即祖先的名义进行统治,由此酋长也多半担当了祭司的职责,主持各

种重要的祭祀活动。结果自然是, 在酋邦社会里, 主要是依赖神祗或者说祖先的权威来支撑

现存的社会结构,酋长- 祭司常常使用超自然的恐吓手段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样,

我们看到,在酋邦社会中,所谓公共∃法律%典型的惩罚手段, 就是宗教的超自然的惩罚, ∋

比如酋长- 祭司所发出的诅咒, 或者公开指责。( 因为, 在大多数酋邦那里,不服从命令即

是对酋长的冒犯,因此也就是对神灵也即祖先的冒犯。)

重复强调一遍, 酋邦社会合法的权威,并非是得到武力支持的权力或者暴力。酋邦的统

治者虽然也有可能使用暴力, 但那并非是酋邦社会权力结构的, 或者不如说权威结构的, 正

常表现。只有当世袭制的严格规则把酋长这一职位稳定下来, 神话、习惯、价值观等等把它

认可下来,这些规则、神话、习惯、价值观有多大效力有多么连贯,权威也就会有多大效力有

多么连贯。∗到后来,我们看到,酋邦社会拥有的集中的权威( centralized authority )以及相关

连的辅助权威的分支,向整个社会扩展了。+

就是这种非强制性的权威,领导了酋邦社会的各种宗教、经济和政治活动, 取得了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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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man R. S ervice, Primi ti ve Social Organiz ation : A n E volu tionary Persp ecti ve , p. 159.

Elman R. S ervice, Primi ti ve Social Organiz ation : A n E volu tionary Persp ecti ve , p. 152.

Elman R. S 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 il iz ation : The Process of Cul tur al E volu tion , pp. 92- 94.

马林诺斯基对此曾经有过生动的描述。他在谈到特罗布里恩德人酋长的惩罚权力时说: ∃ 在特罗布里恩德, 惩罚一

般都是用间接的方式通过巫术执行。酋长麾下有最好的巫师,当有任何人开罪他或损害他的权威时,他便召唤他的

巫师,用黑巫术( black magic)把对方置于死地。酋长厉害的地方在于他能够公开进行此事,于是所有土著人,包括被

惩罚者本人,都知道巫师在对付他。由于土著人对巫术怀有莫大的恐惧, 想一想自己被巫术迫害就足以让他在事实

上受到了迫害。%不过,根据马林诺斯基的说法,酋长也有直接派人杀人的时候: ∃ 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酋长才直接惩

罚罪人。酋长手下有一两个世袭的心腹,专门代他杀死他认为罪无可恕、要立即处死的人 2 2%当然,这种事情极难

发生: ∃ 事实上,根据记载,这些情况少之又少,到今天自然更是没有了。%马林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梁永佳、

李绍明译,华夏出版社 2002年版,第 56 . 57页。

关于人们对∃ 超自然力惩罚的畏惧% ,还可以参见雷蒙德/弗思著: !人文类型∀ ,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5页。

Elman R. S 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 il iz ation : The Process of Cul tur al E volu tion , pp. 92- 94.

这种情况在中国少数民族相应阶段的社会中,比如在过去纳西族、侗族、苗族、彝族、壮族、高山族等等的社会中,也

可以大量发现。参见于锦绣:!彝族原始宗教中祖先崇拜的地位及其中心形式的演变∀, 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编:

!西南民族研究∀(彝族专集)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 355 . 374页;陈烈:!纳西族祭天文化与商周祭天文化的

比较∀ ,!民间文艺季刊∀1988年第 1期,第 183 . 200页;覃圣敏、覃彩銮:!左江崖壁画和壮族祖先崇拜∀ ,!世界宗教

研究∀1988年第 1期,第 145 . 155页;伍新福:!论苗族的宗教信仰和崇拜∀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8年第 2期,第 21 . 25页;吴治德:!也谈侗族的祖母神 . . . ∃ 萨%∀ , !贵州民族研究∀ 1988年第 3 期,第 155 . 159

页;吴能夫:!侗族萨崇拜初探∀ ,!贵州民族研究∀1989年第 1期,第 135 . 140页;徐铭:!凉山彝族祖先崇拜及其社会

功能∀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0年第 2期,第 18 . 23页;希克定:!侗族∃ 萨岁%试论∀, !贵州民族

研究∀1993年第 3期,第 86 . 95页;盘福东:!略论苗、瑶族传统文化的共同特征∀ ,!广西民族研究∀1994年第 1期,第

53 . 56页;柏贵喜:!台湾高山族祖先崇拜文化略论 . . . 兼与大陆各族祖先崇拜文化比较∀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

学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 2期,第 40 . 43页;等等。



人常常不敢相信的成就。比如,塞维斯提到了中美洲奥尔梅克( Olmec)文化中的拉文塔( La

Venta)遗址。在那里, 最大的建筑物为一座金字塔, 底部面积达 240 3 420英尺,整个塔身有

110英尺高。# 据海泽( Robert Heizer)估计, 仅仅建造拉文塔大金字塔一项, 可能就需要 80

万个劳动日。&这一估计如果正确,当时的酋邦使用非强制性权威,能够动员这么大力量, 建

造这么大规模工程,确实令人吃惊。这对当今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应有参考意义。在考古发

掘中,一发现大的建筑,就将其当作∃国王%强制性专制权力的证据,是否有些匆忙?

最后,使用塞维斯自己的一句话,把他酋邦社会的几个基本特征概括起来:

大体上说, 酋邦是家庭式的,但是不平等;它没有政府, 但是拥有权威与集中的

管理; 它没有资源上的私有财产,没有经营性质的市场贸易, 但是在对物品与生产

的掌控方面,却是不平等的;它有阶等区分,但是没有明显的社会经济阶级,或者政

治阶级。∋

结束语

摩尔根发表!古代社会∀, 到现在已经 130年了。一百多年过去了,摩尔根的学说依旧受

到重视, 只是, 后代学者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对他的理论进行了十分重要的修正、补充与发

展。在人类社会演进研究的过程当中, !古代社会∀仍然是一座丰碑。可以说,没有古典文化

演进论,就没有新文化演进论;没有摩尔根以及泰勒和巴霍芬, 就没有怀特、斯图尔德、塞维

斯和弗里德。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后人总是要更上层楼的,也因此,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

看得更加清楚。这才是正常的现象。决不可以由此认为,后人是前人的对头。有所否定的

发展者,才是优秀的继承者。完全照搬前人的理论,绝不是继承的最好方法。因此,我们在

结束时候可以肯定地说, 塞维斯不但不是摩尔根的敌人,而且还是最好的传人。摩尔根在天

有灵,一定会在后来的文化进化论者中间,首先挑选塞维斯,传下自己衣钵的。

(作者易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邮编: 100006)

(责任编辑: 张旭鹏)

(责任校对: 景德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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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man R. Service, Primi ti ve S ocial Organiz ation : An Evolu tionary Per spect iv e , p. 164; cf. Elman R. S ervice, Pr of i les

in Eth nology , p. 498 . . . 后者意思略有不同。

Elman R. S 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 il iz ation : The Process of Cul tur al E volu tion , p. 180.

特奥蒂华坎(T eotihuac n)的太阳金字塔为 6893 6893 210英尺。



Interaction Between Islamic Culture and Globa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Culture Identity Theo

ry: The Academic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Arabic Scholars/ / H an Zhibin

the Arab Islam culture is inev itably experiencing the series of tasks to be redefined. Hence

the diversif icat ion of def inition leads to the mult iple presentat ions of v iew points. Witnessing the

unprecedented priority of the West and the sw eeping current of g lobalization, Arab Islam w orld

increasingly w orries about it s cultural ident ity dilemma as w ell as its central culture characteris

t ics. Arabic scholars admit that the g lobalizat ion is definitely a challenge, w hich is not uni

form, but pluralist ic. Namely, globalizat ion is Americanization, dest roy ing Arab- Islamic cul

ture identity, leading secularizat ion and cultural hegemony. For the involvement of Arab- Is

lam culture in g lobalizat ion the standpoint , how ever, an act ive neutral att itude advocates that

g lobalizat ion can not be totally discarded; nor be accepted absolutely.

FromMorgan to Service: Evolution of Cultural Evolutionism/ / Yi J ianping

Does Elman R. Service, the important neoevolut ionist discard fundamentally the theory of

classic social evolut ion by Lew is H . M organ, just as w orried by some Chinese archaeologists

and historians? This art icle show s that it is not true af ter study ing the evolut ion of cultural evo

lut ionism since Morgan. It points out that Service is not an enemy of M organ, and instead, he

has greatly developed evolutionism.

Kingship and Despotism: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Public Power in Ancient Egypt/ / G uo

Zilin

T he King ship and Despot ism have been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oblems all the t ime.

How ever, few studies have deeply studied the relat ion betw een Kingship and Despot ism by re

view ing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public power in ancient Egypt so far. Through the exam ina

t ion of the concepts of Kingship and Despot ism with discussing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public

pow er in ancient Egypt, this art icle has revealed the ultimate relat ion betw een Kingship and

Despot ism, and held that Kingship can grow to Despot ism in some cases, and that Despot ism

w ould somet imes represent some individual characters for some reasons.

On Western ∃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nd Its Academic Context/ / Liu H aitao

T here are many explanations about Western ∃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f rom the view point

of Western history as well as the ∃ anthropologicizat ion% of Western history. The paper mainly

demonst rates the emergence and ex istence of Western H istorical Anthropology in the Anthro

pology through discovering the academic contex t the ∃ Historicizat ion% of Western Anthropology

involved, w hich may prov ide us w ith a new angle of v iew on the knowledge of the 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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